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盧薇存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95
傳真：02-27593365
電子信箱：by5678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2300412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重申有關視力篩檢異常學生

之矯治或轉介治療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1月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10184909號函辦理。

二、近視是疾病需控度治療，爰建議家長定期帶近視子女至眼

科醫師檢查及配合治療，診斷學生視力情況是否為屈光不

正(近視、遠視、散光)或弱視等相關視力疾病，及是否需

要矯治或治療，由於近視是疾病必須就醫治療以控制度

數，配戴眼鏡僅是矯正視力而非治療(不能控制度數)。

三、如學生經配戴眼鏡後視力檢查正常之學生於校內進行視力

篩檢結果，其裸眼視力任一眼低於0.9（指0.8(含)以

下），仍需定期就醫，配合醫囑治療以抑制度數增加，以

免未來成為高度近視患者（失明高風險族群）或其他視力

疾病之發生。

四、另鑒於近日有民眾陳情繳回視力複檢通知單之期限太短導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松山家商 1120110

*NTAA1126000334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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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眼科診所人滿為患，有關視力複檢之相關疑慮，說明如

下：

(一)為避免開學就醫潮，請學校放寬視力複檢期限，例如：

鼓勵家長利用寒暑假期間帶子女至眼科院所檢查視力，

視力檢查後1至2個月至眼科院所完成檢查即可。

(二)學校每學期進行視力檢查並發放通知單或複檢通知單是

希望家長重視子女視力健康問題，並定期檢查積極治

療，請學校教師及相關人員向家長充分說明及柔性勸

導，並尊重家長最終處理方式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國立臺灣戲曲學
院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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